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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移民署－「入出國及移民法」修正案，分階段上路 

林右昌：明年元旦～友善在臺外籍人士措施優先推動。 

為營造優質友善移民環境及強化人流安全管理，今(112)年 6 月 28 日

總統修正公布「入出國及移民法」。內政部長林右昌表示，這次共計

修正 63 條條文，主要鬆綁停居留規定，強化婚姻移民的家庭團聚權，

並增訂處罰不法態樣及提高罰則，並將修訂「外國人停留居留及永久

居留辦法」等 15 項配套子法，考量這次修法幅度較大，為使民眾及

第一線同仁熟悉相關規定，以利新法落實執行，其中有利於民眾居留

權益及律師經營移民業務等部分，將優先於明(113)年 1 月 1 日施行，

而處罰及收容規定等部分，則於明年 3 月 1 日施行，新法全面實施後，

將更能兼顧人權保障及社會安全。 

▼攸關民眾福祉措施（113 年 1 月 1 日施行） 

林右昌說明，這次移民法修訂條文中，以友善人民居留權益等攸關民

眾福祉的措施優先實施，像是外籍配偶喪偶或曾經在臺合法居留的外

籍配偶，對我國未成年子女有撫育事實或會面交往的情形，只要持停

留簽證來臺，就可以申請居留；對於因為受家庭暴力而離婚的人，也

放寬無論有無未成年子女，而且不必經法院核發保護令即可繼續居

留；鬆綁無戶籍國民及外國人停居留的限制，以及新增對我國有特殊

貢獻、高級專業人才、於各專業領域得首獎申請人的配偶、未滿 18

歲子女及身障子女，皆可隨同永久居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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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為增加外國人才留臺服務的誘因，也放寬來臺就學的外國人在

畢業之後，可申請延期居留 1 年，必要時，可申請延期居留 1 次，延

期居留期間總共最長為 2 年；同時增訂如果經過查驗許可來臺後接受

面談的話，申請人可以委任律師在場，陪同面談、筆記詢問重點及適

時表示法律意見；另新增律師事務所自明年元旦起，可申請經營移民

業務，但代辦移民業務的公司負責人，若曾經犯詐欺、背信罪，經有

罪判決確定者，限制其經營移民業務條件。此部分共計修訂「外國人

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辦法」等 8 項子法，於明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▼加重及增訂罰則（113 年 3 月 1 日施行） 

林右昌補充說明，這次移民法修法也加重及增訂罰則，其中逾期者罰

鍰從現行 2 千元至 1 萬元，提高為 1 萬至 5 萬元，並延長禁止入國期

間至最高 7 年外，另增訂媒介外國人從事不符合停(居)留原因活動等

情形，可處 20 萬元至 100 萬元罰鍰；如果讓外國人非法入國，或者

讓受禁止出國處分的人出國，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100 萬

元以下罰金，以嚇阻不法。 

此外，為遏止受收容替代處分的人再次失聯或違規，明文規範如果違

反收容替代處分的話，可再次暫予收容，而且重行起算收容期間，並

增訂「再延長收容」，以因應不可抗力因素而無法遣送的情形。此部

分共計修訂「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強制出國處理辦法」等 7 項子法，

於明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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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右昌指出，經參酌各界提出的建言及通盤檢視現行實務問題後，除

積極研修子法及完善各項配套措施外，為使新制上路後運作順遂，內

政部移民署也辦理多場教育訓練，以增進基層執法專業，持續打造更

友善的移民及攬才環境。 

▼附件下載： 

『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正案』 

https://www.immigration.gov.tw/5382/5385/7229/7238/3615

05/cp_news 

【2023/12/22  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】 

https://www.immigration.gov.tw/5382/5385/7229/7238/361505/cp_news
https://www.immigration.gov.tw/5382/5385/7229/7238/361505/cp_new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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